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艺教指委[2020]1 号 

 
 

关于下发《艺术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 

培养方案（2020 年修订版）》等文件的通知 
 

各培养单位： 

根据教育部研究生司、国务院学位办相关文件精神及教指委工作

规划,为了满足社会对艺术各行业高层次人才的需求，保证和提高艺术

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质量，不断完善艺术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

养体系，针对艺术硕士前期培养中遇到的问题，教指委组织院校及专

家通过深入研讨，对现行的 2015 年版《艺术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

性培养方案》进行了修订，并制定了《艺术硕士研究生专业学位论文

写作规范》《音乐教育方向艺术硕士专业学位基本要求》两个培养工作

文件，对艺术硕士研究生培养目标、课程和学分设置、毕业考核、论

文写作、教育方向基本要求等方面的问题做了更为明确的规定和要求。 

现将三个文件（见附件 1-3）发给各培养单位。请各单位根据三

个文件，并结合自身优势特点，于 2020 年 6月 15 日前完成本单位《培

养方案实施细则》（包括《课程设置表（参考模板）》，见附件 4）等相

关文件的修订和制定工作，并报教指委备案（报送邮箱见下文）。各单

位 2020 级艺术硕士新生须依据新文件开展培养工作，2020 级之前各

年级也可根据实际情况尽快参照新文件执行。 

为便于开展工作以及避免文件通知接收不畅，各单位研究生院（处、

部）和教学院系收悉后，请于 4月 15 日前将研究生院（处、部）负责

人签字、盖章后的《回复函》（见附件 5）扫描件发送至教指委邮箱：

mfajzw@163.com。 



2 
 

联系人：丁凡 13911695652、宋慧文 13391599694、刘德坤

15201411011 

 

附件： 

1. 《艺术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（2020 年修订）》 

2. 《艺术硕士研究生专业学位论文写作规范》 

3. 《音乐教育方向艺术硕士专业学位基本要求》 

4. 《课程设置表（参考模板）》 

5. 《回复函》 

 

 

全国艺术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 

2020 年 4月 3日 


